乌拉特前旗农牧和科技局
关于遴选2025年度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
项目服务主体的公告
 
     为扎实推进乌拉特前旗2025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工作，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以“服务经验足、服务设备全、服务能力强、管理制度健全、财务规范、群众口碑好”为标准，拟决定面向全旗遴选承接项目服务的服务主体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    一、服务环节：
  耕翻整地、播种、统防统治、收割四个环节。
    二、承接项目的服务主体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1.经旗级以上市场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农业合作社、农业公司等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，具有相关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，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（或有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）；
2.服务主体必须是本旗境内，且纳入中央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名录库管理。
    3.具有与其服务内容、服务规模、服务能力相匹配的农业机械设备，作业人员、服务场地以及其他能力，服务组织必须应用北斗作业监测终端能够提供作业轨迹或图像，终端作业监测数据作为作业补助面积依据；
    4.有良好持续运营能力，内部管理制度健全，服务质量优质，有规范的服务协议和土地流转合同，有较强的辐射带动力，能有效推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进程；
    4.具有独立、健全的财务管理、会计核算和资产管理制度，严格依法依章开展生产经营活动；
    5.接受社会化服务行业管理部门监管，并在旗农业部门备案，无违法违规行为，没有行业通报批评或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，无不良信用记录。
    三、申报流程：
    1、网上公告。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由旗农牧和科技局通过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电话通知等渠道广泛向社会公布。
    2、自主申请。有承接意愿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向旗农牧和科技局申报，填报《乌拉特前旗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报名申请表》，并提供营业执照、设施设备清单、服务作业人员名单，经营档案和财务资料，各类获奖证书等原件和复印件证明材料。
    3、项目遴选。由旗农牧和科技局组织技术专家，对申报的服务组织进行评审。
    4、项目专班评审并公示。社会化服务项目领导小组对经自主申报、基本符合条件的服务组织进行综合评审，择优选择社会化服务组织作为承接主体。在网站、微信公众号进行7天以上公示，经公示无异议后予以确定。
    5、签订服务合同。承接主体与旗农牧和科技局签订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合同。
    四、报名截止日期：
    2025年4月10日
    五、报名地点：
乌拉特前旗农牧和科技局四楼405室，联系电话：0478-3223342、15847808356

附件：1.乌拉特前旗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主体登记申请表
2.乌拉特前旗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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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拉特前旗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主体登记申请表
	承
接
主
体
	名  称
	 

	
	地  址
	 

	
	负责人姓名
	 
	身份证号
	 

	
	
	
	电  话
	 

	
	人数(人)
	 
	机械数量(台、套)
	 

	
	申请内容
(计划)
	服务环节
	面积(亩)
	单价(元/亩)
	农机具(台、套)

	
	
	耕翻整地
	 
	 
	 

	
	
	播种
	 
	 
	 

	
	
	统防统治
	 
	 
	 

	
	
	收获
	 
	 
	 

	
	
	打草捆
	 
	 
	 

	
	
	秸秆还田
	 
	 
	 

	
	
	残膜回收
	 
	 
	 

	
	
	合计
	 
	 
	 

	苏木镇（农牧场）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签章

	旗农牧和科技局
意    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签章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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